
敦化國中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 定期評量日程表 
日 期 12/3(三) 12/4(四) 
年級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第 
1 
節 

8:25 
│ 

9:00 
自  習 自  習 

第 
2 
節 

9:10 
│ 

9:15 

數學(50分鐘) 社會(50分鐘) 

測驗說明 測驗說明 

9:15 
│ 

10:05 

2－1 
｜ 

 2－4 
（全部手寫） 

2－2 
｜ 

3－2 
（全部手寫） 

1－4 
｜ 

2－2 
（部份手寫） 

歷史科 

第 3章～第 4章 

地理科 

 第 3章～第 4章 

公民科 

 第 3章～第 4章 

（電腦讀卡） 

歷史科 

第 3章～第 4章 

地理科 

第 2章～第 4章 

公民科 

第 3章～第 4章 

（電腦讀卡） 

歷史科 

2-2～第 4章 

地理科 

第 3章～第 4章 

公民科 

第 2章～第 4章 

（電腦讀卡） 

第 
3 
節 

10:15 
│ 

10:50 
自  習 

10:15 
│ 

10:45 
自  習 

第 
4 
節 

11:00 
│ 

11:05 

國文(50分鐘)  10:55 
│ 

11:00 

生物 

(50分鐘) 
理化 

(50分鐘) 
自然科學 

(50分鐘) 
測驗說明 測驗說明 

11:05 
│ 

11:55 

第 4課 
 │ 

第 6課 
（部份手寫） 

第 4課 
第 6課 
語(二) 

（部份手寫） 

第 4課 
語文天地 
自學(二) 
（電腦讀卡） 

11:00 
│ 

11:50 

2-1 
｜ 
3-3 

（電腦讀卡） 

3－1 
｜ 

4－5 
（電腦讀卡） 

理化 
2-2～3-3 
地科 

6-1～6-3 
（電腦讀卡） 

第 
5 
節 

13:10 
│ 

13:40 
自  習 

※因 12/4(四)下午八年級進行高中

職參訪活動，全校評量時程自第 3

節起提前 5分鐘，考試於 11點 50

分結束，請留意時間異動。 

 

七、九年級下午依課表上課 

第 
6 
節 

13:50 
│ 

13:55 

英文(50分鐘) 

測驗說明 

13:55 
│ 

14:45 

Unit 3 
│ 

Review 2 
（部份手寫） 

Unit 3 
│ 

Review 2 
（部份手寫） 

Unit 3 
│ 

Review 2 
（部份手寫） 

第 
7 
節 

14:55 
│ 

15:00 

寫作測驗（50分鐘） 
測驗說明 

15:00 
│ 

15:50 
寫作測驗 

第 
8 
節 

16:00 
│ 

16:45 
依課表上課 不上課 

※自習時間，請教師依課表到班級督導學生自習；勿安排外堂活動課程。 

※每節考試時間為50分鐘。 

※測驗說明內容：(1)提醒學生考試規則(2)發答案卡並提醒學生檢查是否為自已的答案卡。 

※採隨堂監考，有考試的節次請監考老師提前到教務處領考卷，並依表列時間提前進入教室，

準備進行測驗說明。其他考試相關規定請詳閱背面。 



敦化國中 114學年度  定期評量注意事項 

1. 英語科考試包含聽力測驗，請各班學藝股長於考試前一日先行檢查班上之錄放音機

及延長線，英語科考試當天早上放置於適當位置時再次檢查，並調整音量，務必於

考試前準備妥當，以免影響考試之進行。 

2. 手寫答案卷一律使用黑色原子筆作答，不得使用鉛筆，否則依試場規定處理，

其他全部均採電腦閱卷，請事先準備２Ｂ鉛筆、橡皮擦及所需文具用品，考試時

不得向同學借用。 

3. 考試時請依『座號』入座，將抽屜內之物品全數收入書包或提袋內，並置於教室前

後、走廊或後窗台。手機務必關機，並不得隨身攜帶(智慧型手錶亦同)，考試時若

有聲響，依試場規則處理。 

4. 各科考試三分鐘內，若無教師到班監考，班長應迅速到教務處報告。 

5. 作答完畢，請將試卷及答案卷正面朝下放置桌上，並安靜休息，不得東張西望或看

書。該節下課鐘聲響起，監考教師宣布停筆，應立即交卷，若有違反及作弊等情

事，依試場規則處理。 

6. 自習時間請同學安靜在教室看書，避免干擾其他班級自習。 

7. 學生定期評量時，除因公假、本人患重病、遭遇親喪或緊急重大事情，而有證明文

件者外，一律不准請假。因故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立即至教務處辦理補考(不

進班直接至教務處)，無故缺席者或准假後未依規定補考者，其缺考學科之成績以

零分計算。 

此致 

                  全體任課老師及同學                 

 

                                                      教務處 啟 

                                                            114.11.12 

 

 


